
土地增值税的迅猛增长已逐渐成为地方税收的一个重要税种,必须严格征收

管理。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通常采取按不同类型的建筑物(普通

住宅、非普通住宅)分别确定预征比例进行先预征,待项目符合清算条件时再清算,

多退少补的管理办法，清算工作是整个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房地

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管理的终点。

国家税务总局先后于 2006年和 2009年下发了有关清算工作的要求和规程，

进一步要求加强对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工作。在房地产开发项目

土地增值税的具体清算工作中，清算条件、时间、方式、成本的认定和归集分配

等问题是清算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在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一、把握清算时间及清算条件

准确把握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时间及清算条件是依法治税的前

提。在过去的征管工作中，只明确了纳税人申报、征收、入库的时间，对清算时

间、清算条件和清算方法未作具体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土地增值税清

算管理规程》（国税发[2009]91号文），明确了 “两个条件”、“两个时间”， 细

化了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的操作步骤。

“两个条件”：

其一，符合清算条件的项目，纳税人应及时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即：

1.房地产开发项目全部竣工、完成销售的；

2.整体转让未竣工决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

3.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

其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可要求纳税人及时进行土地增值税清

算：



1.已竣工验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已转让的房地产建筑面积占整个项目可售建筑

面积的比例在 85%以上，或该比例虽未超过 85%，但剩余的可售建筑面积已经出

租或自用的；

2.取得销售（预售）许可证满三年仍未销售完毕的；

3.纳税人申请注销税务登记但未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的；

4.省级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情况。

“两个时间”：

其一，由纳税人进行清算的，应当在满足清算条件之日起 90日内到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清算手续；

其二，由主管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进行清算的，纳税人应当在收到主管税务

机关清算通知之日起 90内办理清算手续。办理清算手续时，纳税人应提供清算

资料和中介机构出具的《鉴证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后，应在一定期限内及

时组织清算审核。

针对清算的两种情形时间期限的把握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如果纳税人在 90天的时限内第一次报送资料不齐全，主管税务机关

应以书面的方式明确告知需补齐资料的内容及时限，时限掌握最好以 30日内为

限；

第二，若资料齐全，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后，应在一定期限内及时组织清算审

核，这里的“一定期限”，主管税务机关也应在具体工作规范中明确，如 90 天。

这样，既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也规范税务主管机关的受理和清算时间，保

证了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的及时，避免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延长清算时间、增大期

间费用减少增值额，故意将部分尾盘滞销，迟迟不结转收入成本，导致税款不能

及时足额的入库。



二、明确清算对象，加强前期管理

明确清算对象是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的关键环节。土地增值税是

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为单位进行清算，对于分期开发的项目，

以分期项目为单位清算。

对一个开发企业有多个开发项目，一个开发项目中有不同类型的开发产品，

对象的确定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清算结果，如开发项目中同时包含普通住宅、非普

通住宅，非普通住宅中又同时包括商业铺面、宾馆饭店、写字楼、车库等综合建

筑物的，应分别计算增值额，有些开发产品是免税的（如增值率不超过 20%的普

通住宅），有些是应税的，因此，要针对不同类型建筑物细分清算对象。

小编认为，对于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纳税人应该分别核算收入、成本等，

否则免税开发产品不能享受免税政策，并从高计征土地增值税。

主管税务机关在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前期管理中，要实施按项目管理，加强

辅导企业开发期间的会计核算工作，督促企业根据清算要求按不同期间和不同项

目合理归集分配收入、成本、费用及税金，跟踪监控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开发过

程中的立项、修建、销售、清算四大环节，从开发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始，到

项目销售告磬清盘为止，按项目分别建立档案、设置台帐，加强对开发项目的前

期管理。

三、合理归集分配开发项目的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

归集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是清算工作的前提，分配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

金额是清算工作的关键。房地产企业开发是一个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周

转慢的开发过程。

通常一个项目的开发从土地的取得到销售告罄需要三年以上，一般开发企业

又会有多个项目的开发滚动，在这期间企业将会有不同项目的收入、成本、费用、

税金的发生，按照分项目、分期清算的要求，准确的计算出各个项目的增值额和

应缴土地增值税额是清算工作的难点和目的。



企业对不同项目的收入，均在帐务上是有明细，能够区分出是哪一项目、哪

一类型开发产品的收入，但成本、费用上，特别是共同承担的成本、费用，很难

明确区分和界定，这就需要我们认真鉴别开发成本和费用的真实合法性，并合理

归集分配开发企业不同项目的成本、费用等扣除金额和同一项目不同类型开发产

品的成本、费用等扣除金额。

（一）确定开发成本和费用的真实合法性

合理归集分配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的前提是先需确定这些开发成本和

费用的真实合法性，甄别企业有无虚列开发成本、费用现象。其开发成本、费用

的列支，必须从税务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取得合法凭据。企业开发成本和费用的

真实合法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一是企业在土地的取得环节是否有国土等相关部门的合法凭据，并缴纳了相

关的耕地占用税或契税；

二是企业支付拆迁补偿费时是否将拆迁明细表（包括拆迁面积、户数、拆迁

费用）等相关资料报税务机关备案，帐、表、册、收据是否一致。同时，企业为

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这部分拆迁费用是否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了契税；

三是企业支付建筑安装工程款时是否代扣代缴相关建安营业税收，并取得税

务机关开具的建筑业统一发票。这一部分成本是整个开发成本除了土地之外又一

相对数额较大的支出，在对房地产开发项目跟踪管理时就应注意项目的建筑招标、

中标、工程结算书是否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工程总造价预算与结算是否差异过大，

工程结算时土方建筑单价是否偏高，重点核实材料用量是否异常超标、人工费、

机械使用费是否超出正常取费标准等情况，开发企业自购建筑材料是否重复计算

扣除；

四是企业列支前期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费及开发间接费时是否真

实发生的，是否以真实合法有效凭据入帐，不得预提开发间接费用；



五是企业列支开发费用利息时，是否将此列入开发成本的开发间接费用科目，

企业是否是通过金融机构贷款，有无合法凭证，有无利息结算单，是否列支超过

银行同期利息的数额。

（二）合理归集分配开发成本

纳税人分期开发项目或者同时开发多个项目的，或者同一项目中建造不同类

型房地产的，应按照受益对象，采用合理的归集方法，分配共同的成本，即，土

地价款及相关税费、拆迁补偿费、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

公共配套设施费、开发间接费。

具体分配方法有：

1、占地面积法。指按已动工开发成本对象占地面积占开发用地总面积的比

例进行分配。这一般适用土地成本的分配。

2、建筑面积法。指按已动工开发成本对象建筑面积占开发用地总建筑面积

的比例进行分配。这一般适用同一项目不同类型的建筑成本分配。

3、直接成本法。指按期内某一成本对象的直接开发成本占期内全部成本对

象直接开发成本的比例进行分配。这一般适用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分配，特定建

筑产品的成本支出分配。

4、预算造价法。指按期内某一成本对象预算造价占期内全部成本对象预算

造价的比例进行分配。这一般适用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分配，特定建筑产品的成

本支出分配。笔者认为，较简便又直接的归集分配方法是建筑面积法，已销开发

产品的计税成本，按当期已实现销售的可售面积和可售面积单位工程成本确认。

可售面积单位工程成本=成本对象总成本÷成本对象总可售面积 已销开发产品的

计税成本=已实现销售的可售面积×可售面积单位工程成本。据此办法，就能准确

的找到每个项目、每个类型建筑物（普通和非普通住宅、商业用房等）的已售部

分和未售部分的开发成本，这是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中开发费用的重要基数，



也是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加计 20%的重要基数，更是计算土地增值额的重

要依据。

（三）合理归集分配开发费用

房地产开发费用是指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

用。在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中，开发费用如何计扣，是按利息加开发成本的 5%，

还是按开发成本的 10%，主要在于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能否提供金融机构证明并

按开发项目计算分摊，其与企业所得税的期间费用税前扣除是有区别的，它不能

够计入开发成本，更不能作为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加计 20%的扣除基数，

只能计入开发费用。在计算开发费用扣除时，应注意三点：

首先，企业在会计核算上已经将开发成本完工前的利息支出进入成本的，在

计算土地增值税时需要调整出来单独计算。

其次，扣除房地产开发费用时有两种方法。第一种，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凡能

够按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

息扣除，最高不得超过按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其他房地产开发费

用（即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按开发成本的 5%以内计算扣除。第二种，财务

费用利息支出凡不能按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

产开发费用按开发成本 10%以内计算扣除。

第三，分期开发项目或者同时开发多个项目的，其取得的一般性贷款的利息

支出，要按照项目合理分摊，在实际操作中，如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可以按

当期项目的收入比例将利息分摊到各项目。

四、科学确定增值额的计算方法

科学确定增值额计算方法是实现准确清算的核心。在实际清算工作中，我们

遇到最多的是开发项目同时包含商业和住宅的综合楼盘，这类型项目既开发有商

铺、宾馆饭店、写字楼、车库，还有住宅，住宅又有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之分，



这就需要我们分别计算增值额。但分别计算增值额，税率是否应分别确定，还是

合并计算增值额后确定呢？

大中城市的房价高，增值额大，二级城市和县城等房价略低，增值额略小，

而土地增值税预征率是按照发达的大中城市状况测算确定的，二级城市和县城预

征率偏高，清算后出现大量退税情况。再加之土地增值税清算的办法各异，导致

税负不公，退补税款差异大。故科学确定增值额的方法是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核心。

基本案例

2008年 7 月，某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市区中心地段开发多功能商住楼一幢，

开发总面积 5000平方米，其中 1、2 层为商铺，面积 2000平方米， 3、4、5层

为普通住宅，面积 3000平方米。商住楼销售总收入合计 2300万元，其中：1、2

层商铺平均售价为 7000元/平方米，销售收入 1400万元。普通住宅部分平均售

价 3000元/平方米，销售收入 900万元。商住楼的土地购置成本及房屋开发成本

总计 1600万元。房地产开发费用为土地成本和开发成本两者之和的 10%即 160

万元（其他费用不计）。加计开发成本的 20%扣除即 320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

为 127.65万元，已预缴土地增值税 27.75万元(普通住宅按销售收入的 0.75%,商

铺按销售收入的 1.5%预缴)。公司以该幢楼为成本核算对象。

方法一：普通住宅和商铺合并，以整个商住楼为单位计算土地增值税

方法二：普通住宅和商铺分别计算土地增值额，合并确定税率计征土地增值税

方法三：普通住宅和商铺分别计算土地增值额，分别确定税率计征土地增值税

五、严格掌握土地增值税的核定征收政策

房地产开发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采取核定征收其土地增值税：

一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的；

二是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



三是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

难以确定转让收入或扣除项目金额的；

四是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清算手续，经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清算，逾期仍不清算的；

五是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对开发企业

项目核定征收时，要参照与其开发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当地企业的土地增值税

税负情况，按不低于预征率的征收率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

核定征收时：

其一，核定征收率应考虑一个自由裁量的区间，对不同时间、不同类型、不

同结构、不同地段、不同价格的开发产品区别对待。

其二，对情节严重的纳税人，如第二种情形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

资料的，应从高从严的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不使用核定征收率的办法核定征收，

可以考虑对其销售收入、开发成本、开发费用的核定来计算出应纳土地增值税额。

其三，对于分期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各期清算的方式应保持一致。


